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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是基于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各方合作

的具体项目将在依法、依规履行必要的程序后，由相关主体另行协商并签订具体

的协议，后续项目合作以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为准，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协议是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对公司 2024 年度经营业

绩不会产生直接影响。本协议的签署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一、协议签署概况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全资

孙公司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爱康光电”）负债结构，增

强资本实力，聚焦主业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

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光电”）及其全资子公司赣州爱康

光电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与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康建发”）签署了《股权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各方本着自

愿、平等和诚信的原则，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本协议仅为代表各方合作意愿的意

向性协议，具体增资行为将以后续签署的正式增资协议为准。 

公司将根据增资事项推进情况，在增资事项具体实施前，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的股权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 年 04 月 2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82MA35HFCFXD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镜坝镇镜坝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邹晓玉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阳

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

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机械、电气设备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股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3 月 

总资产 327,203.23 259,801.34 

净资产 30,606.41 25,618.61 

营业收入 137,514.99 7,608.36 

净利润 -5,929.77 -4,987.80 

注：2023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 1-3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增资标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11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82584047899K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陈赞贤大道与赣南大道交界处金融中心 2#楼 

法定代表人 吴云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项目的融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建设项目

的策划、咨询；建筑工程施工；政府特许经营及特许经营权的转让；城市无

形资产的经营；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房地产开发；工业地产开发；

物业管理；市政、园林绿化；城乡公路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防洪堤工程；货运代理；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贸易代理、国内一般贸易；股权投资、资产管理、财富管理、

股权众筹、投资咨询；农贸市场经营（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赣州市南康区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 10%。实际控制人为赣州市南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注：增资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主体 

甲方：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二）协议主要内容 

各方同意，拟按照甲方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后的净资产为定价基础，乙方

或其指定主体拟出资不超过 35,000 万元向甲方增资或受让丙方持有的甲方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占甲方股权比例不低于 51%，乙方持股比例、出资方式和金额等

以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甲方获得的本次交易的增资款应当用于乙方书面认可的用途。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 

1、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甲方的财务状况、法律事务、估值

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甲方及丙方应予以配合，并提供乙方要求为完成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所需的资料与文件。 

2、在乙方完成尽职调查并满意调查结果，且各方已经就交易细节达成一致的

基础上，各方应签订补充协议以约定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的各项具体事宜。依照法

律、法规及监管要求，交易文件签订及股权交割等需要办理批准等手续的，各方

均应依法履行相应手续。 

3、各方同意，在下述前提条件均得到满足后，本次交易方可实施：（1）各

方就本次交易签订补充协议；（2）乙方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且最终结果符合乙

方投资条件；（3）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4）浙江爱康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完成信息披露；

（5）本次交易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和批准（如需）；（6）甲方完成与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前述主体关联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和处置（处置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a 与关联方的债务抵消；b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条光伏组件生

产线设备等固定资产及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省金控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等财产进行以物抵债等，清偿存量债务金额应不低于经审计

的前述关联债务余额）；（7）甲方股东完成注册资本实缴。 

五、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充分体现了南康建发对公司未来良好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有

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

水平，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本次股权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合作协议是基于各方合作意愿意向性的约定，后续合作增资

的实际发生额以未来具体发生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其他相关说明 

1、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爱康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江爱康未来”）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经开

区管委会”）签订《HJT 钙钛矿叠层电池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框架协议》，浙江

爱康未来拟在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 HJT 钙钛矿叠层电池研究及生产基地

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推进合作相关事宜。 

2、本次框架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

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三个月内有减持计划

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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